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營利事業名稱：


        
（蓋章）  負責人、代表人或管理人：
         （蓋章）   

營業地址：







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（第10-1頁）





※本表為電腦建檔需要請務必查填


第1聯：（通報電作單位建檔）刪除營利事業、負責人、代表人或管理人蓋章欄位


第2聯：（併結算申報書備查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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